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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102 年度台上字第 3692 號 

1.刑法第 221 條第 1 項規定所稱「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」，並不以類似同條項所列舉之強暴、

脅迫、恐嚇或催眠術等方法為必要，祇要行為人主觀上具備侵害被害人性自主之行使、維護，

以足使被害人性自主決定意願受妨害之任何手段，均屬之。 

2.而人之智能本有差異，於遭逢感情、健康、事業等挫折，而處於徬徨無助之際，其意思決定之

自主能力顯屬薄弱而易受影響，若又以科學上無法即為印證之手段為誘使(例如法力、神怪、

宗教或迷信等)，由該行為之外觀，依通常智識能力判斷其方法、目的，欠缺社會相當性，且

係趁人急迫無助之心理狀態，以能解除其困境而壓制人之理性思考空間，使之作成通常一般人

所不為而損己之性交決定，此行為即屬一種違反意願之方法。是以行為人若施以上開方法而使

人為性交之行為，即與犯罪構成要件該當。 

 


